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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东平镇食品药品安全考核（资料）责任一览表
序号 考核指标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 百分值 负责部门

1 组织协调，工作落实

（20分）

认真落实“四有两责”要求，成立乡镇食品药品安全

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综合监管运行机制，落实专职人员、

办公场所、经费

无相关组织机构扣 2分，未落实经费保障扣 1
分，乡镇专职人员缺 1名扣 1分，扣完为止。

4分

食品药品

安全办

将食品药品安全列入本辖区计划、考核，并落实相关

保障措施。

食品药品安全未制定实施工作计划扣 2分，未

纳入镇、村食品药品安全目标责任签约的扣 1
分，未落实相关保障措施的扣 1分，扣完为止。

4分

食品药品

安全办

加强综合协调，定期研究辖区内热点、难点问题。建

立风险隐患清单，针对重点食品风险开展重点监管和

综合管理。

查阅综合协调工作机制和相关会议记录。乡镇

综合协调工作开展不力扣 1分，未建立风险隐

患清单扣 1分，未针对重点食品风险开展重点

监管和综合治理扣 2分，实行不到位酌情扣分，

扣完为止。

4分

食品药品

安全办、

市场监督

管理所

将食品药品安全纳入城乡综合大联动，有机制，有记

录。

查阅资料。未将食品药品安全纳入大联动工作

的不得分，未建立食品安全大联动工作机制扣

1分，未开展食品安全巡查的扣 2分，扣完为

止。

3分

食品药品

安全办

开展市场监管所标准化建设，完善工作协调机制。
查阅资料。市场监管所办公条件不到位，日常

工作不协调扣 2分，扣完为止。
5分

2
加强基层食品安

全监管能力建设

（30分）

加 强 食

品 生 产

经 营 单

位 监 管

（6分）

建立管理相对人名册及“一户一档”，监管要求按照标

准化（SOP）或规范化要求实施，监督公示栏（明确

许可和监管人员信息）、监管信息二维码查询全覆盖。

查阅资料。无完整的管理相对人名册扣 0.5分，

“一户一档”建档率低于 90%扣 0.5分，未

应用信息系统开展行政许可、监督检查、监督

抽检工作扣 1分，监督公示栏（明确许可和监

管人员信息）未全覆盖扣 0.5分，监管信息二

维码查询未全覆盖扣 0.5分。扣完为止。

3分

市场监督

管理所

食品生产、餐饮单位企业量化分级管理率均达到 95%
以上，餐饮量化分级结果应向社会公示。

查阅资料。生产、餐饮每一环节量化分级管理

率低于 95%扣 1分，未向社会公示餐饮环节

量化分级结果扣 1分，扣完为止。

3分

市场监督

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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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强 地

产 农 产

品 监 管

（ 10
分）

加强监管队伍建设，种养殖基础档案清，加强对畜禽

饲养生产的安全监管，做好畜禽防疫免疫工作，做好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置工作，严禁使用违禁农药、“瘦肉

精”类违禁药物，严禁生猪私屠滥宰。加强种植环节

农业投入品的监管，推进农业标准化，示范生产基地

建设，蔬菜农药残留抽检合格率在 95％以上。

查阅工作资料。种养殖基础档案不清扣 1分，

未开展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置工作扣 2分，发生

生猪私屠滥宰活宰杀病死猪，每一起扣 1分。

对农业投入品使用户的监管和监督抽检未做到

全覆盖的扣 3分、未开展的扣 5分，农残抽检

合格率低于 95%扣 1分、不合格产品未及时

处置扣 1分。

10分

农技中心

综 合 监

管 能 力

建设

（6分）

加大种养殖、食品生产经营等各环节食品安全案件查

处力度，落实重大食品安全违法案件督办工作。

查阅资料。未掌握辖区食品安全案件处理底数

的扣 1分，年终案件查处情况与年初制定的工

作目标未达标的扣 1分（种养殖、食品生产经

营各占 0.5分），未按要求及时办结食品安全

督查督办案件的，发现一起扣 1分，扣完为止。

3分

市场监督

管理所

建立并落实案件查处信息上报统计分析制度、案源管

理制度，落实案件查办信息化工作。
查阅资料。每缺一项制度或制度未落实扣 1分。 3分 市场监督

管理所

实 地 检

查

（8分）

实地抽查，现场检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的健全和

落实情况。

实地随机抽查种养殖、生产、流通、餐饮 4个

环节的企业各 1家，每个环节 2分，酌情扣分，

扣完为止。

8分 市场监督

管理所

3 专项整治，重点工作。

（17分）

落实上级有关文件、会议及工作部署精神，组织开展

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查阅材料。未及时向县食安办报送有关专项整

治资料每个专项扣 0.5分（以县食安办统计为

准，总共 2分，扣完为止），未组织开展相关

专项整治工作的扣 2分（酌情扣分）。

4分
食品药品

办公室

开展食品无证照综合治理，主动发现“黑工厂”、“黑

窝点”、“黑作坊”，及时查处。

查阅工作资料。未制定相关工作方案的扣 2分，

未全面落实工作方案中工作措施的扣 2分，未

主动发现并配合查处“三黑”的发现一起扣 2
分，无证无照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存量无明显下

降的扣 1分，扣完为止。

3分

食品药品

办公室、

市场监督

管理所

开展食品摊贩综合治理。
查阅资料。底数不清的扣 2分，未开展整治的

扣 2分；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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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六小行业”中食品小作坊、小商店、小餐饮专

项整治工作。

查阅资料。底数不清的扣 1分，未开展整治的

扣 1分，扣完为止。
5分

食品药品

办公室、

市场监督

管理所

开展餐厨废弃油脂管理。餐厨废弃油脂发生单位和收

运单位信息化管理全覆盖。

餐厨废弃油脂产生单位和收运单位信息化管理

覆盖率低于 90%扣 1分。
1分 市场监督

管理所

开展农村食品安全专项治理。

未针对农村食品安全问题，制定相应的监管制

度、监管措施扣 0.5分；未开展综合治理扣 0.5
分。

1分

食品药品

办公室、

市场监督

管理所

开展校园及其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治理。

未针对校园及其周边食品安全问题开展专项治

理扣 0.5分，未开展春秋学校食堂食品安全专

项检查工作扣 0.5分。

1分

市场监督

管理所

4 加大宣传，群防群治。

（13分）

认真组织食品药品安全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日常性的

知识宣传教育活动，不少于 4次。

查阅资料。未开展基层食品药品安全网络人员

宣传的扣 1分，其余食品安全宣传知识活动每

少一次扣 0.5分，扣完为止。

2分 食品药品

办公室

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药品、医疗器械监测报告

主体单位负责人、主要从业人员宣传培训，培训不少

于 40小时，覆盖率不低于 90%，药品生产企业、医

疗机构培训覆盖率不低于 80%，经营企业培训覆盖率

不低于 60%。

查阅资料。生产、流通、餐饮每一环节 40小

时以上的培训覆盖率低于 90%，或底数不清的

扣 0.5分。药品、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经营企

业、医疗机构三类监测报告主体单位中，生产

企业、医疗机构培训覆盖率低于 80%，持有医

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不包含去向不明企

业、连锁总部以外的门店和同时拥有医疗器械

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培训覆盖率低于 60%，或

底数不清的，每一类扣 0.5分，扣完为止。

3分

市场监督

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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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药品

办公室

市场监督

管理所

宣传有计划、方案和内容，深入开展食品安全“六进”

宣传活动，努力提高辖区内食品安全知晓率。

查阅食品安全宣传周及“六进”工作方案、总

结，缺 1项扣 1分，“六进”活动覆盖率低于

80%或底数不清的扣 2分，根据市食安办知晓

度考评结果（中小学生不低于 85%，社会面不

低于 80%）对应乡镇相应扣分。

4分

大力宣传 12331食品药品安全举报电话，妥善处置投

诉举报及信访等工作，及时执行有奖投诉。

查阅相关资料。投诉举报按时办结率、回复率、

满意率每项未达到扣 1分，12331和 12345
转办案件每一起不满意扣 1分，扣完为止。

4分

5 食品药品安全应急管理，信息

管理。（18分）

预防和控制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及时完善食品

药品中毒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查阅相关记录。无明确的食品药品安全应急管

理人员网络及应急处置工作队伍扣 2分，未制

定食品药品中毒事故防范预案扣 2分，发生 10
人以下的散发性食物中毒的每起扣 2分，发生

10人或 10人以上（或有死亡）的集体性食物

中毒事故、发生重大食品药品安全新闻事件并

查实存在监管失职的每起扣 10分，扣完为止。

10分

食品药品

安全办

积极参加农村家庭办酒责任保险，强化申报、登记制

度，指导规范及 “土厨师”管理；按要求上报信息，

每月至少 1次。

查看资料。农村家庭自办酒席责任保险应参未

参的扣 1分，农村家庭自办酒席申报指导酌情

扣分，扣完为止。

2分

各食品安

全工作站

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推进工作，食品生产经营企业

食品安全责任险覆盖率达到 30%以上。

未开展食品安全保险制度宣传推进工作扣 0.5
分，生产（乳制品、肉制品）、流通（批发市场、

连锁超市）、餐饮（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中央厨

房、大型餐饮）每个环节规定类别企业食品安

全责任险覆盖率未达 30%，每个扣 0.5分，

扣完为止。

2分
食品药品

安全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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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药品、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报告主体单位进行

用户注册，覆盖率达到 100%。督促药品生产企业做

好药品定期安全性更新报告（PSUR）。第二类、第三

类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在每年 1月底前，向国家药品不

良反应监测系统递交《医疗器械不良事件年度汇总报

告表》，上报单位覆盖率达到 100%。

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不包含向不

明企业、连锁总部以外的门店和同时拥有医疗

器械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和医疗机构三类上报

主体单位的用户单位注册率达不到 100%，或

底数不清的，每一类（药品或医疗器械）扣 0.5
分。未督促药品生产企业做好 PSUR报告的扣

0.5分。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企业递

交《医疗器械不良事件年度汇总报告表》，上报

单位覆盖率达不到 100%，或底数不清的，扣

0.5分。

2分

市场监督

管理所、

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药品不良反应报告数量不低于上一年度报告数量。医

疗器械不良事件报告数量应达到国家规定的百万人口

指标数，列入本地区规划、计划、考核，落实相关保

障措施。按规定及时开展药品及医疗器械不良反应/事
件死亡病例调查或药品和医疗器械群体不良事件处

置。

药品不良反应，低于上一年度报告数的 10%，

扣 0.5分，低于 20%的扣 1分。医疗器械不

良事件监测工作未纳入下一年度政府工作考核

目标扣 0.25 分，未制定并组织实施计划扣

0.25分;医疗器械不良事件报告数量未完成国

家规定百万人口指标数的扣 1分。未及时开展

药品或医疗器械不良反应/事件死亡病例、药品

或医疗器械群体不良事件调查的，每一类（药

品或医疗器械）扣 0.25分。

2分

6 （居）食品安全工作

（2分）

健全“一站三员”制度，建立健全村（居）食品药品

安全工作站，建立食品安全专、兼职队伍；开展排摸、

宣传指导及办酒管理工作，有计划，有记录。

查看现场。未建立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站的扣 1
分，未建立“一站三员”制度和队伍的扣 1分。

村（居）农村家庭办酒指导工作开展情况酌情

扣分。

2分
各食品安

全工作站

总分 100分

上海市崇明区东平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4月 18 日印发


